                 招标投标公证告知 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和司法部《公证程序规则》的规定特别告知如下：
  1、招标投标公证是公证处依法证明招标投标行为的真实性、合法性的活动。
  2、招标投标公证申请由招标方提出。招标投标公证申请，应于招标通知（公告）或招标邀请函发出之前提出，特殊情况下，也必须于投标开始前提出。

 3、办理招标投标公证，申请人应填写公证申请表，并按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；公证员除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公证程序规则》“招标文件”审查外，重点审查监督以下内容。
（1） 向公证处提交的证明材料是否齐全、真实、合法；
（2） 招标方是否具备规定的招标资格，受托招标方是否具有承办招标事项的资格并已获得合法授权；
（3） 招标文件的内容是否完备，文字表述是否清楚、准确，招标、投标、开标、评标、定标的办法和会议程序是否客观合理，无效标书和招标不成的认定标准及处理办法；
（4） 委托招标的，要审查委托书中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否明确；
（5） 标底的编制和审核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和程序，是否已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（无标底的除外）；
（6） 评标组织机构的人员组成是否合理，评标人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，与投标人有无利害关系。

  4、经审查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公证处不予受理公证申请，已受理的拒绝公证：
   （一）招标方不具备招标资格的，招标机构不具有承办招标事项的资格或未获得合法授权的；
   （二）招标项目、招标活动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；
   （三）招标文件及有关材料不真实或不合法的。
 5、公证处根据申请人申办的内容参加整个（或部分）招标投标活动，进行现场监督和证明。
 6、投标前，公证员检查投标箱并加封；投标时，公证人员记录投标人投送标书的时间，检查并记录标书密封情况；投标截止时，公证员封贴投标箱。
 7、公证员应监督招标方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标。
 8、开标前，公证员查验投标方的法人资格证明及代表人或代理人的身份证明，审查投标方是否符合规定的投标条件；开标时，公证员应检查投标箱的密封情况，监督投标箱的启封；投标箱开启后，公证员检查投标书的密封情况，监督投标书的启封。

9、采用电子文本导入方式投标的，公证处视情况决定监督方式，招标方应予以配合。
10、公证员应验明投标书是否有效。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应作无效标书处理：
   （一）投标人不具备投标资格的；
   （二）投标书未密封的；
   （三）没有报价的；
   （四）投标书未加盖本单位公章及法人代表人未签字的；
   （五）投标书未按规定的格式、内容和要求填写的；
   （六）投标书书写潦草、字迹糊不清难以辨认的；
   （七）投标书逾期送达的；
   （八）在一个招标项目中，投标单位投报两个或多个标书或有两个或多个报价，又未书面声明其中哪一个有效的；
   （九）投标方未能按要求提交投标保函的；
   （十）其他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。
   11、唱标时，公证员监督唱标，并作记录。如发现所唱投标书内容与正本不相符的，予以纠正；开标结束后，公证员现场发布口头公证词证明开标活动真实、合法，并作出记录。
   12、公证员参加评标会议，对违反规定的，予以纠正，但不参与具体评标事宜；公证员对评标、定标的情况进行记录，并在定标决议书上签名；评标结束后，公证员宣读公证词，对整个招标投标活动的真实性、合法性予以证明。
  13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公证员应终止现场监督的公证活动：
   （一）招标方（受托招标方）擅自变更原定招标文件内容、违背招标程序、原则和其他有关规定，经指出不予纠正的。
   （二）招标中出现舞弊行为的。
  14、公证处应在公证员宣读公证词后的七日内出具公证书。宣读现场公证词的时间为公证书的生效时间。
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（签名或盖章）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